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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4-07 1,000 1,000 买入

2025-04-07 200 1,200 买入

2025-04-07 100 1,300 买入

2025-04-07 100 1,400 买入

2025-04-07 100 1,500 买入

2025-04-07 100 1,600 买入

2025-04-07 100 1,700 买入

2025-04-07 100 1,800 买入

2025-04-07 200 2,000 买入

2025-04-07 200 2,200 买入

2025-04-07 200 2,400 买入

2025-04-07 600 3,000 买入

2025-04-07 700 3,700 买入

2025-04-07 100 3,800 买入

2025-04-07 200 4,000 买入

2025-04-08 -2,000 2,000 卖出

2025-04-08 -1,400 600 卖出

2025-04-08 -100 500 卖出

2025-04-08 -100 400 卖出

2025-04-08 -100 300 卖出

2025-04-08 -300 0 卖出

2025-04-08 1,200 1,200 买入

2025-04-08 300 1,500 买入

2025-04-08 200 1,700 买入

2025-04-08 200 1,900 买入

2025-04-08 100 2,000 买入

2025-04-08 200 2,200 买入

2025-04-08 800 3,000 买入

2025-04-08 500 3,500 买入

2025-04-08 100 3,600 买入

2025-04-08 100 3,700 买入

2025-04-08 100 3,800 买入

2025-04-08 100 3,900 买入

2025-04-08 100 4,000 买入

2025-04-09 3,000 7,000 买入

2025-04-10 -3,500 3,500 卖出

2025-04-10 -200 3,300 卖出

2025-04-10 -400 2,900 卖出

2025-04-10 -600 2,300 卖出

2025-04-10 -500 1,800 卖出

2025-04-10 -200 1,600 卖出

2025-04-10 -100 1,500 卖出

2025-04-10 -100 1,400 卖出

2025-04-10 -400 1,000 卖出

2025-04-10 -200 800 卖出

2025-04-10 -100 700 卖出

2025-04-10 -200 500 卖出

2025-04-10 -100 400 卖出

2025-04-10 -300 100 卖出

2025-04-10 -100 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赵宏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赵鹏迪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赵宏

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赵宏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赵

宏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

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

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赵宏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

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赵宏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

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

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直系亲属赵

宏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

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13、韩冰、卢洪俊

韩冰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国家能源集团航运有限公司（“航运公司” ）控股子公司天

津国能海运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2-05 100 300 买入

2025-02-12 200 500 买入

2025-02-27 200 700 买入

2025-02-27 -200 500 卖出

2025-03-07 -200 300 卖出

2025-03-10 -100 200 卖出

2025-03-10 100 300 买入

2025-03-13 -100 200 卖出

2025-03-17 200 400 买入

2025-04-11 100 500 买入

2025-05-15 -100 400 卖出

2025-05-16 100 500 买入

2025-05-21 -100 400 卖出

2025-06-03 100 500 买入

2025-06-12 100 600 买入

2025-06-12 100 700 买入

2025-06-18 -200 500 卖出

2025-06-25 -200 300 卖出

2025-06-30 -100 200 卖出

2025-07-02 -200 0 卖出

2025-07-03 100 100 买入

2025-07-03 100 200 买入

2025-07-03 100 300 买入

2025-07-22 -100 200 卖出

2025-07-30 -100 100 卖出

2025-07-30 -100 0 卖出

卢洪俊系韩冰的母亲，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4-16 -100 0 卖出

2025-07-03 100 100 买入

2025-07-22 -100 0 卖出

就韩冰、卢洪俊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韩冰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

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 本人的直系亲属卢洪俊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

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

及本人的直系亲属卢洪俊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卢洪俊在自查期间交易

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

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

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卢洪俊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

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

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卢洪俊不会通过任何方式

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

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及本人的直

系亲属卢洪俊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

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 ”

卢洪俊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

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

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

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

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

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

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

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

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

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14、崔悦

崔悦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航运公司财务产权部副主任崔中奇的父亲，其在自查期间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7-17 300 600 买入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崔悦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崔中奇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崔悦未

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

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崔悦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崔悦

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

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崔悦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

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

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崔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

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

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直系亲属崔悦

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

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15、丁卫霞

丁卫霞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航运公司子公司国能（武汉）航运有限公司财务产权部会

计杨子琦的母亲，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2-17 100 100 买入

2025-02-21 100 200 买入

2025-03-04 100 300 买入

2025-03-25 -100 20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丁卫霞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杨子琦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丁卫霞

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丁卫霞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

丁卫霞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

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丁卫霞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

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丁卫霞不会通过

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

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

直系亲属丁卫霞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

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 ”

16、罗琦

罗琦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航运公司子公司国能（天津）航运有限公司经营合规部法务

合规岗员工，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8-19 100 100 买入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罗琦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进行上述中

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

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

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

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2、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

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

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

票。 3、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4、本人在此确认，

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17、陈瑞斌

陈瑞斌系国家能源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4-09 600 600 买入

2025-04-09 100 700 买入

2025-04-09 100 800 买入

2025-04-09 200 1,000 买入

2025-04-10 -1,000 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陈瑞斌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

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2、 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 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

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

股票。 3、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

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4、本人在此确

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18、刘春桂

刘春桂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港口有限公司（“港口公司” ）外部董事，其

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2-07 200 200 买入

2025-02-07 100 300 买入

2025-02-07 200 500 买入

2025-02-07 300 800 买入

2025-02-10 -800 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刘春桂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

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2、 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 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

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

股票。 3、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

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4、本人在此确

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19、刘占军

刘占军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港口公司副总经理刘强的父亲，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2-12 1,000 2,500 买入

2025-05-21 -1,000 1,500 卖出

2025-06-06 200 1,700 买入

2025-06-06 100 1,800 买入

2025-06-06 100 1,900 买入

2025-06-06 100 2,000 买入

2025-06-06 100 2,100 买入

2025-06-25 -200 1,900 卖出

2025-06-25 -100 1,800 卖出

2025-06-25 -600 1,200 卖出

2025-06-25 -100 1,100 卖出

2025-07-10 500 1,600 买入

2025-07-21 100 1,700 买入

2025-07-21 900 2,600 买入

2025-08-19 200 2,800 买入

2025-08-19 900 3,700 买入

2025-08-19 800 4,500 买入

2025-08-19 100 4,600 买入

2025-08-29 1,000 5,600 买入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刘占军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刘强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刘占军未

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

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刘占军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刘

占军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

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

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刘占军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

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

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刘占军不会通过任

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

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直

系亲属刘占军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

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 ”

20、李秀敏

李秀敏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港口公司副总经理董传博的配偶，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4-08 200 700 买入

2025-05-15 -300 400 卖出

2025-08-29 200 600 买入

2025-10-17 -600 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李秀敏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董传博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李秀敏

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李秀敏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

李秀敏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

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李秀敏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

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李秀敏不会通过

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

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

直系亲属李秀敏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

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 ”

21、王雅格、胡梅笑

王雅格系本次交易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

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12-01 -100 6,900 卖出

2025-12-01 -100 6,800 卖出

2025-12-01 -200 6,600 卖出

2025-12-01 -100 6,500 卖出

2025-12-01 -300 6,200 卖出

2025-12-01 -300 5,900 卖出

2025-12-01 -900 5,000 卖出

胡梅笑系王雅格的母亲，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7-09 700 3,700 买入

2025-07-09 100 3,800 买入

2025-07-09 200 4,000 买入

2025-07-09 200 4,200 买入

2025-07-09 100 4,300 买入

2025-07-09 100 4,400 买入

2025-07-09 100 4,500 买入

2025-07-09 500 5,000 买入

2025-07-10 500 5,500 买入

2025-08-18 -500 5,000 卖出

就王雅格、 胡梅笑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王雅格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

“1、本人的股票账户一直由本人母亲胡梅笑代为管理，本人股票账户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

华股票的行为均为由胡梅笑操作，系其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

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2、本人在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信

息后，未向包括本人母亲在内的与本次交易无关的其他人透露、泄露过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

任何信息，不存在任何建议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

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

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

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

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

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胡梅笑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

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本人儿子王雅格的股票账户

一直由本人代为管理。 本人通过本人及儿子王雅格股票账户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

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 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 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

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

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

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

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22、王润萍

王润萍系本次交易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远新的母亲，其在自查期

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7-30 100 100 买入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王润萍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高远新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王润萍

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

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王润萍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王

润萍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

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 与本次交易无关，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

形。 除上述情况外， 本人的直系亲属王润萍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

为。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

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王润萍不会通过任何方式

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

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人的直系亲属王

润萍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

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23、张丽媛、张莹

张丽媛系本次交易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纪轲的配偶，其在自查期间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2-06 100 1,000 买入

2025-02-06 100 1,100 买入

2025-02-21 500 1,600 买入

2025-06-30 -500 1,10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张丽媛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纪轲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张丽媛未

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

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张丽媛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张

丽媛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

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

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张丽媛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

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

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张丽媛不会通过任

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

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直

系亲属张丽媛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

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 ”

张莹系纪轲的母亲，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10-24 100 100 买入

2025-11-06 -100 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张莹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

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查

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

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

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

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

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

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

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

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纪轲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张莹未通

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

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张莹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张莹在

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

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

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张莹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

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

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张莹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

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

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直系亲属张莹愿

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

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24、孙芳

孙芳系本次交易审计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其在自查

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8-19 -500 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孙芳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进行上述中

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

行为系根据注册会计师执业合规性要求作出的，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股票交易的情形，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2、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

发行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

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3、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

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

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4、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25、黄鹤

黄鹤系本次交易采矿权评估机构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矿业权评估师，其在

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2-27 100 200 买入

2025-05-21 -100 100 卖出

2025-05-21 -100 0 卖出

2025-08-18 100 100 买入

2025-08-27 100 200 买入

2025-10-14 -100 100 卖出

2025-10-24 -100 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黄鹤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本人的股票

账户一直由本人配偶葛环飞代为管理，本人股票账户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均为由葛环飞操作，系其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

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

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2、 本人在知悉本次交易有关信息

后，未向与本次交易无关的其他人透露、泄露过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任何信息，不存在任

何建议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 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 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

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

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

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

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葛环飞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

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本人配偶黄鹤的股票账户一

直由本人代为管理。 本人通过配偶黄鹤的股票账户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

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

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

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

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

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

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

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

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二）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除中信证券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机构在自查期间不存在通过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形。 中信证券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性质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自查期末持股数（股）

1 自营业务股票账户 33,505,520 34,063,910 3,031,528

2 信用融券专户 0 0 189,300

3 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 11,060,800 10,350,392 2,639,100

中信证券出具了《关于买卖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承诺

与说明如下：“中信证券建立了《信息隔离墙制度》《未公开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等制度

并切实执行，中信证券投资银行、自营、资产管理等业务之间，在部门/机构设置、人员、资

金、账户等方面独立运作、分开管理，办公场所相互隔离，能够实现内幕信息和其他未公开

信息在中信证券相互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间的有效隔离， 控制上述信息的不当流转和使

用，防范内幕交易的发生，避免中信证券与客户之间、客户与客户之间以及员工与中信证

券、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 相关股票买卖行为属于正常业务活动，中信证券不存在公开或泄

露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

四、自查结论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自查期间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

相关主体出具的声明与承诺等文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声明与

承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相关机构和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

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自查期间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相

关主体出具的声明与承诺等文件，以及对相关主体的访谈，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上

述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声明与承诺以及访谈确认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

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六、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自查期间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

相关主体出具的声明与承诺等文件，以及对相关主体的访谈，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在上

述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声明与承诺以及访谈确认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

述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6年1月23日

（上接B042版）


